
证券代码：300325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2019-078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承诺的

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周建明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

关联董事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德

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不减持上市公司

股份承诺的议案》。为发挥协同效应、优化公司股权结构，保证引入产业战略投

资者事宜顺利实施，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先生向公司提出豁免其作出的有

关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公司将上述豁免

承诺事项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将在

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承诺事项的内容 

2012 年 5 月 14 日，公司披露了《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及其兄弟周建良先生就股份减持做出如下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及其兄弟周建良承诺：“自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江苏德威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苏州德威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也

不会由苏州德威投资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  

周建明及其兄弟周建良还承诺，上述锁定期满后，在周建明于公司任职期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在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除因德威投资股票质押被动减持公司股份外，公司控股股东德威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

诺。 

二、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

建良先生本次申请豁免的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承诺 

（一）申请豁免的承诺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

先生申请豁免履行其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在《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作出的“在周建明于公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在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承诺。 

（二）申请豁免的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

关规定，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

先生向公司申请豁免履行其在 2012 年 5 月 14 日在《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作出的“在周建明于公司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在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承诺。 

（三）股权转让及豁免承诺的原因与背景  

引入有实力投资者作为公司的产业战略投资者以及控股股东，有利于公司未

来的长远发展。公司的技术、产品和专业团队，战略投资者的项目资源及资金实

力，有利于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与

盈利能力，从而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等多方面的利益。 

三、豁免承诺对于公司的影响 

（一）此次豁免事项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



先生申请豁免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承诺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

司 2019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此次豁免事项将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本次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为公司提供良好资金支持，并帮助公司引进更多

产业、金融等战略及业务资源，加快公司战略布局，促进公司整体业务发展，提

高公司的行业地位，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从而保障了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等多方面的利益。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份，引

入有实力投资者作为公司的产业战略投资者，对于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为避免本次股份转让违反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实际

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先生申请豁免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承诺，保证公司引

入产业战略投资者事宜顺利实施，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公司董

事会同意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建明

之兄弟周建良作出的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事项，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均已回避表决；本次豁免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监事会同意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作出的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事项，并将此议案提

交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均已回避表决；本次豁免符合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周建明之兄弟周建良作出的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事项，并将此

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5月 28日  

 

 

 

 


